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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竞买方式取得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 2025年 12月 16日以公开竞买方式取得希望投资在兵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挂牌

出让的其所持新疆秦翔 15.28%股权，并与希望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以自有资

金 1,000万元受让上述股权（不含交易手续费等其他费用）。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新疆秦翔

的持股比例由 52.49%提升至 67.77%，新疆秦翔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该投资事项的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投资概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2月16
日以公开竞买方式取得和静县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望投资”）
在兵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挂牌出让的其所持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秦翔”）15.28%股权，并与希望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以自

有资金1,000万元受让上述股权（不含交易手续费等其他费用）。交易完成后，

公司对新疆秦翔的持股比例由52.49%提升至67.77%，新疆秦翔仍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重大事项决策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和静县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东归大道北侧财经大厦 6楼 617
室

法定代表人：胡红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77129920013



注册资本：3,88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 1月 1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承接档案服务外包；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酒店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

务；住宿服务；小餐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希望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和静县文化路银座小区 5号楼 3单元 501、502室
法定代表人：彭文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7589319259L
注册资本：6,543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 1月 18日
经营范围：菱镁矿露天开采；生产销售：重烧镁、中档镁、电熔镁、轻烧镁、

镁砖、造渣球、合成砂、不定形耐火材料、镁质品、镁石、滑石粉；无机非金属

材料研究、销售、技术服务、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新疆秦翔总资产 8,384.13万元，负债总

计 4,171.76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212.37万元；2025年 1-9月，主营业务收入

为 0万元，实现净利润-84.7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秦翔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股权结构：本次受让前后新疆秦翔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34.47 52.49% 4,434.47 67.77%

郝长安 1,500.00 22.93% 1,500.00 22.93%

和静县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5.28% 0 0.00%

敬波 348.32 5.32% 348.32 5.32%

梁剑 260.21 3.98% 260.21 3.98%

合计 6,543.00 100% 6,543.00 100%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和静县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15.28%（对应注册资本1,000万元）及其

所附带的股东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标的股权，并按持股比例享有相应

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第二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

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元，含税），该

价款为乙方受让标的股权的全部对价，已包含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

支付方式：乙方应通过巴州国融信德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易机构”）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2）支付期限：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

一次性汇入上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交易机构在收到全部价款后，按其与甲方的

约定及时划转至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第三条 股权交割与过户

交割条件：乙方已足额支付全部转让价款至交易机构指定账户，且交易机构

已书面确认收到该款项。

交割内容：甲方应在交割条件满足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移交与标的股权

相关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目标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司章程等），并配合乙方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过户责任：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应提供必要

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出具相关文件、配合签字等）。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移交的

全部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启动过户手续，确保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变更登记。

交割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东名册中甲

方名称变更为乙方名称，视为标的股权交割完成，乙方正式成为目标公司持有

15.28%股权的股东。

第四条 税费承担

因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契

税、工商变更登记费等），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法



规及政策无明确规定的，由乙方承担。

甲乙双方应按照税务机关要求，配合提供相关资料，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第五条 陈述与保证

（一）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甲方系标的股权的唯一合法所有人，对标的股权拥有完整、有效的所有权和

处分权。

标的股权未设置抵押、质押、留置、查封、冻结等任何担保物权或限制权利

的措施，未被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存在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的

情形。

目标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如股东会决议），同意甲方转让标的

股权，本次转让已获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甲方已向乙方充分、真实、完整地披露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资

产负债情况、重大合同、诉讼仲裁情况等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信息，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目标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债务、担保、侵权责任或

其他潜在风险，如因甲方未披露的事项导致乙方或目标公司遭受损失的，甲方应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乙方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已获得全部必

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乙方具有足额支付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支付款项来源合法。

乙方受让标的股权是基于其自身的独立判断，并已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股权情况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了解，愿意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转让价款，配合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依法

履行股东义务。

第六条 违约责任

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期限支付转让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

支付金额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

合同，乙方已支付的款项（不含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乙方还应赔偿甲方

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服务费、税费、诉讼产生的各项费用、律师

费等）。

若甲方未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期限移交资料或配合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甲

方应当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办理股权过户手续，逾期未全部办理完毕的，每逾期



一日，应按转让总价款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因此给甲方或目标公司

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七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本合同的任何变更、补充，均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有权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且双方无法协商达成解决方案的；

（2）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经守约方书面催告后15日内仍未纠正的；

（3）一方丧失履行合同的能力，且无替代履行方案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

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根据合同履行情况结算款项，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

第八条 争议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和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资金来源

巴州正昭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对希望投资所持新疆秦翔15.28%股

权进行了价格评估，以成本法测算的评估价格为999.26万元，最终希望投资在兵

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挂牌出让该股权的价格为1,000万元。本次投资定价与评估

价格基本一致，具有合理性，公司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投资事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通过现金方式进行。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新疆秦翔持有的哈勒哈特菱镁矿采矿权，其矿区面积10.7324平方公里，菱

镁矿石储量约4,400万吨，地处新疆中心位置，为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地带。

该矿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如大规模开发后续产品，有望填补西北地区镁

质材料的空白，并辐射西亚、中亚等市场。

本次投资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对新疆秦翔的持股比例，更有效的推动

哈勒哈特菱镁矿的开发进度。

2、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长期战略规划所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公司新材

料事业部的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六、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该投资事项

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希望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

2、公司与希望投资、巴州国融信德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产权交

易协议书》；

3、巴州正昭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此事项之资产价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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